
 

湖南工业大学教育基金会文件 
湖南工大基金制字[2020] 1号 

湖南工业大学教育基金会财务管理办法 

为了加强湖南工业大学教育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财务管

理工作，保障财务运行的科学和规范，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及国务院

《基金会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结合学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办

法。 

第一条  财务管理 

（一）理事会是基金会的最高权力机构。理事会应定期审议基

金会的财务工作报告、年度收支预算及决算，并决定财务工作中的

重大问题。理事长或由理事长授权分管日常工作的副理事长负责日

常财务管理工作。 

（二）基金会执行《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依法进行会计

核算；实行预算管理制度，加强财务管理。 

基金会配备专职会计人员，会计不得兼任出纳工作。会计人员

调动工作或离职时，必须与接管人员办清交接手续。 

（三）基金会换届或更换法人代表之前，必须接受登记管理机

关和业务主管单位组织的财务审计。 

第二条  收入管理 



 

（一）基金会秘书处须编制年度收入预算，经理事会审议通过

后执行。 

（二）基金会根据需要设立专用的人民币账户和外汇账户。所

有捐赠资金均应进入基金会账户，由基金会统一进行会计核算，接

受捐赠后，向捐赠人出具合法、有效的捐赠票据。 

（三）捐赠基金进入基金会专用账户后，设立单独的项目进行

核算和管理。 

（四）留本基金的投资收益按照捐赠协议进行计算分配，协议

上没有规定的，参照当前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执行。 

（五）接受的金融产品捐赠如股票、债券、基金等，应及时办

理过户或变现划入基金会专用账户。 

（六）接受的实物捐赠，由基金会按照市场上同类或相似资产

的价格确定公允价值登记入账。根据捐赠协议，由基金会向学校有

关部门与受赠单位办理相关交接手续。 

第三条  支出管理 

（一）基金会秘书处须编制年度支出预算，经理事会审议通过

后执行。 

（二）基金会支出内容包括业务活动支出、管理费用支出和筹

资费用支出。基金会要严格支出管理，严格执行审批手续，认真审

核支出内容，确保每一笔支出符合相关财务制度的规定。 

（三）业务活动支出 



 

定向捐赠的资助项目由基金会秘书处按照捐赠协议执行。凡协

议中已列明使用范围、金额和支付时间的，在协议生效后即执行。 

非定向捐赠的资助项目，支出基金额度在 3 万元（含）人民币

以下的，由秘书处审批支付；支出基金额度在 3 万元以上～30 万元

（含）人民币以下的，由分管日常工作的副理事长审批支付；支出

基金额度在 30 万元以上～100 万元（含）人民币以下的，由理事长

审批支付；支出基金额度在 10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需经理事会批

准后，由基金会秘书处执行。必要时，理事会可采取通讯方式表决。 

（四）管理费用的支付 

管理费用包括理事会经费和基金会行政管理经费等，管理费用

不超过当年总支出的 13%或不超过 20 万元人民币。使用基金额度在

2 万元（含）人民币以下的，由秘书处审批支付；支出基金额度在 2

万元以上～10 万元（含）人民币以下的，由分管日常工作的副理事

长审批支付；支出基金额度在 10 万元以上～20 万元（含）人民币

以下的，由理事长审批支付；支出基金额度在 2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

需经理事会批准后，由基金会秘书处执行。 

（五）筹资费用的支付 

筹资费用包括筹资活动费用和筹资财务费用，使用基金额度在 2

万元（含）人民币以下的，由秘书处审批支付；支出基金额度在 2

万元以上～10 万元（含）人民币以下的，由分管日常工作的副理事

长审批支付；支出基金额度在 10 万元以上～20 万元（含）人民币

以下的，由理事长审批支付；支出基金额度在 2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

需经理事会批准后，由基金会秘书处执行。 



 

筹集非定向捐赠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举办募款活动费、印刷费等，

在基金会筹资费用中支付。 

具有明确指定用途的捐赠项目，筹资费用一般由受益单位承担。 

（六）基金会各项费用支出标准参照国家和学校有关制度执行。 

第四条  资金运作 

（一）基金会要加强对基金的管理，按照《湖南工业大学教育

基金会投资业务管理办法》，合法、高效地运作资金，实现资金的保

值增值。 

（二）资金增值部分除按照捐赠协议进行公益活动外，可以列

支筹资费用、管理费用等。 

第五条  财务监督 

（一）定向及非定向捐赠收支均由监事会监督以保证严格执行

捐款使用协议，如协议执行过程中出现违反捐款使用协议规定的情

况，监事有权通知基金会财务停止资助项目的支付并报告捐赠单位

（捐赠人）及理事会进行裁决。 

（二）基金会有权对转入学校的基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追踪

问效。并根据协议，定期向捐赠单位（捐赠人）报告基金的使用情

况。 

（三）基金会接受税务、会计主管部门的税务监督和会计监督；

同时，接受学校财务、审计部门的监督。 



 

（四）基金会每年接受会计师事务所对基金会账务进行审计，

并在湖南工业大学教育基金会网站上公布基金会的财务报表，接受

社会监督。 

（五）捐赠人有权向基金会查询捐赠财产的使用、管理情况，

并提出意见和建议，基金会应当及时、如实回答。 

第六条  附则 

本办法由基金会秘书处负责解释。 

本办法经 2020 年 6月 23日第一届理事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之日

起执行。 

 


